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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4號民事判決 

許政賢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甲起訴主張：乙公司於2019年間，

向伊購買LED塑鋁球泡燈，伊已依約交

付，惟乙公司迄未給付價金，爰訴請給

付價金。乙公司則以：伊前另向甲購買

LED燈泡，嗣發現所交付燈泡有瑕疵，

構成不完全給付，伊只得向通路商回收

該批燈泡，且因經媒體大幅報導，致伊

商譽受損，依民法第 227條之 1準用第

195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甲賠償伊所受

非財產上損害 200萬元，爰以此對甲債

權抵銷上述價金債務。

爭  點 
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侵害法

人 之 名 譽 或 信 用 （ 本 件 涉 及 「 商

譽」），該法人就其所受非財產上損

害，得否適用或依民法第227條之1準用

第 195 條 第 1 項 前 段 （ 下 稱 「 系 爭 規

定」）之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判決理由 
我國學說及本院先前裁判固多認為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非財產上損害

即為精神上痛苦，法人因無精神上痛

苦，故不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

償。惟我國於88年增訂民法第514條之8
規定，肯認時間浪費係有別於精神上痛

苦之非財產上損害，已擴大非財產上損

害之範圍，非財產上損害不必再與精神

上痛苦同義，尚難認依我國民法規定，

法人就其人格權遭侵害所受之非財產上

損害，概不得請求金錢賠償。法人為依

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所創設、並具有一

定權利義務之組織體，在其設立目的之

圓滿達成需求下，法律亦應賦與其完善

之人格權保護。但法人之名譽或信用遭

受侵害時，因其實際上不具感性認知能

力，與自然人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所受

非財產上損害之內涵亦不同，自應依其

屬性，以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

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准

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以兼顧人格權保障與防杜浮

濫之立法意旨，並利遏止類此之侵害繼

續發生。是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

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致受有對達

DOI：10.53106/20779836202601163001 
關鍵詞：商譽、人格權、表見證明、酌定損害額、非財產上損害

作者文獻





本檔案僅供試閱，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



4 

雙評釋義2026.1（No. 163） 

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

量化之損害，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

得僅因法人無精神上痛苦，即一概否准

其請求。本院民事大法庭已以 112年度

台上大字第 544號裁定就是類案件之法

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上訴人既主

張被上訴人因債務不履行侵害其商譽、

信用之人格權，依民法第227條之1準用

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其所受非財

產上之損害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法院

自應令其說明究竟受有何類對達成其設

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

損害存在，如有爭執，並就該損害存在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審未遑調查釐

清，徒以上訴人為法人，其商譽、信用

之人格權受侵害，係對其經濟上評價之

損害，且其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遽否

准其請求，於法自有可議。

評  析 

壹、法之續造指標案例

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於2003年
間修訂時，就第三審上訴合法要件，除

第469條所定6款當然違背法令事由外，

增訂第469條之1規定：「以前條所列各

款外之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者，須經第

三審法院之許可」（第 1項）、「前項

許可，以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

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

上重要性者為限」（第 2項）。其中所

指法之續造，在現行法上乃以民法第1
條為基礎，由立法者授權法官依法理創

設規範，並獲學說1及實務2廣泛承認。  
在實務上，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

字第1695號判決首度闡釋：「民法第一

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

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所謂法

理，乃指為維持法秩序之和平，事物所

本然或應然之原理；法理之補充功能，

在適用上包括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如

基於平等原則所作之類推適用）及制定

法外之法律續造（即超越法律計畫外所

創設之法律規範）3。因此，證交法第二

條既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

買賣，其管理、監督依本法之規定；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

律之規定』，則有關因證券交易所生之

損害賠償事件，在事實發生時縱無實定

法可資適用或比附援引（類推適用），

倘其後就規範該項事實所增訂之法律，

斟酌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整體精

神，認為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原則時，

亦可本於制定法外法之續造機能（司法

自由造法之權限），以該增訂之條文作

為法理而填補之，俾法院對同一事件所

作之價值判斷得以一貫，以維事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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